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討論文件  
 
 
 
 

立法會福利事務委員會  
 
 

處理家庭暴力的策略和措施小組委員會  
虐待兒童及虐待配偶研究  

 
 
 
引言  

 

 社 會 福 利 署 (社 署 )委 託 顧 問 進 行 了 一 項 有 關 虐 待 兒 童 及 虐 待

配偶的研究，本文件旨在闡述該項研究第一部分的結果。  

 

 

背景  

 

2 .  社署於二零零三年四月委託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行政學

系 (顧 問 )進 行 一 項 虐 待 兒 童 及 虐 待 配 偶 研 究 。 研 究 的 第 一 部 分 是

評 估 本 港 虐 兒 及 虐 偶 問 題 的 普 遍 性 ； 分 析 施 虐 者 及 被 虐 者 的 人

口、社會、心理和家庭特徵；以及找出有效預防及介入的元素，

包括探討在香港向施虐者實施強制輔導的可行性及其影響，並研

究現行的立法措施。研究的第二部分旨在制訂和確立評估工具，

藉以及早識別有潛在虐兒及虐偶危機的個案，並培訓前線的專業

人員使用評估工具。  

 

3 .  本文件載述第一部分的研究結果。  



   

 

研究的主要結果  

 

4 .  第一部分的研究包括進行全港住戶問卷調查，以及檢討預防

和介入家庭暴力的社會及法律措施。顧問總結研究主要結果的整

體報告載於附件 A。  

 

5 .  簡言之，住戶問卷調查於二零零三年十二月至二零零四年八

月間進行，共面對面訪問了 5  049 名成人和 2  062 名兒童。估計

約有 13 .9%的成人受訪者曾遭配偶身體攻擊、身體損害及 /或性脅

迫，而約 7%的成人受訪者曾在調查前的 12 個月內遭到上述暴力

對待。在受訪兒童當中，約有 45%表示曾遭父母或其中一方身體

攻 擊 (程 度 包 括 輕 微 、 嚴 重 和 非 常 嚴 重 )， 非 常 嚴 重 身 體 攻 擊 的 普

遍率約為 9%；而表示曾在調查前的 12 個月內遭父母或其中一方

身體攻擊 (程度包括輕微、嚴重和非常嚴重 )的約為 23%，非常嚴

重身體攻擊的普遍年率約為 4%。  

 

6 .  在檢討預防和介入家庭暴力的社會及法律措施時，顧問曾研

究多個課題，包括法庭判令推行強制性施虐者輔導計劃的架構和

條件；家庭暴力個案的舉報；拘捕和檢控程序；給予被虐者的法

律支援；跨界別協作和《家庭暴力條例》的修訂等。顧問共提出

21 項建議，建議的摘要載於附件 B。  

 

 

當局的初步回應  

 

7 .  這項研究所進行的住戶問卷調查，其規模和覆蓋範圍是香港

歷來的首次。除估計在香港發生的虐兒和虐偶事件的普遍性外，



   

問卷調查的結果亦提供有關施虐者和被虐者的人口、社會、心理

和家庭特徵。這些資料可供當局參考，以便改善處理虐兒和虐偶

個案的現行政策和措施。  

 

8 .  有關顧問提出在香港推行施虐者輔導計劃的建議，社署現時

已有為施虐者提供小組服務，並計劃推出有非政府機構參與的施

虐者輔導先導計劃。先導計劃除了為自願參與計劃的施虐者提供

輔導外，亦會在感化主任安排下，讓被判令接受感化的施虐者參

與。我們希望通過先導計劃，對這類服務的目標、內容、服務指

標和成效得到更多參考。先導計劃的成果將有助當局進一步考慮

顧問所提出的建議。  

 

9 .  此外，顧問還建議進行家庭暴力嚴重受傷或死亡檢討。正如

以前已在小組委員會上匯報，社署曾就致命的虐兒個案建議制訂

檢討機制，並就此事諮詢有關方面，包括關注暴力工作小組和防

止虐待兒童委員會，亦正在諮詢律政署和警方的意見。顧問亦就

檢討《家庭暴力條例》提出多項建議。我們留意到其中不少意見

與較早前立法會議員和其他有關方面曾表達的意見相若。政府會

衡量所有相關因素，審慎檢討是否有需要修訂法例。  

 

 

 

生福利及食物局  

社會福利署  

二零零五年六月 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虐 待 配 偶 及 虐 待 兒 童 研 究  
建 議 撮 要  

 
建 議 1 
‧  施 虐 者 輔 導 計 劃  (Batterer Intervention Programme) 可 於

現 有 的 機 制 下 試 行  
 

(a)  自 願 性 參 與  
‧  提 升 現 時 轉 介 的 協 調 機 制 以 增 加 轉 介 渠 道  

–  例 如：第 一 個 接 觸 施 虐 者 的 人 士 進 行 即 時

轉 介  
‧  加 強 公 眾 宣 傳  
  

(b) 加 強 法 庭 與 感 化 官 合 作 ， 附 加 「 施 虐 者 輔 導 計 劃 」 作

為 感 化 令 內 的 其 中 一 個 項 目  
 

(c)  加 強 懲 教 署 服 務 ， 讓 家 庭 暴 力 的 施 虐 者 於 獄 中 參 加 指

定 的 「 施 虐 者 輔 導 計 劃 」  
 
 
建 議  2  
‧  較 徹 底 、 清 晰 及 長 遠 的 方 法 ， 是 法 庭 使 用 以 下 方 式 判 令 施

虐 者 參 與 「 施 虐 者 輔 導 計 劃 」：  
 

(a)  作 為 「 家 庭 暴 力 條 例  」（ １ ８ ９ 章 ） 下  禁 制 該 另 一

方 騷 擾 申 請 人 /與 申 請 人 同 住 的 兒 童 的 條 文 的 一 項 附 加

條 件  
(b)   作 為 「 簽 保 令 」 下 的 一 項 附 加 條 件  
(c)   於 刑 事 程 序 中 ， 另 加 一 項 「 輔 導 令 」  

 
 
建 議  3  
‧  由 法 庭 判 令「 施 虐 者 輔 導 計 劃 」時 ， 有 需 要 修 訂 下 列 法 例 作

出 配 合 ， 包 括 ：  
 

(a)   家 庭 暴 力 條 例  （ 第 １ ８ ９ 章 ）  
(b)   刑 事 訴 訟 程 序 條 例  （ 第 ２ ２ １ 章  109 條  (I)  ）  
(c)  侵 害 人 身 罪 條 例 下 的 命 令 犯 罪 者 簽 保 的 權 力 條 文 （ 第

附件 B 



２ １ ２ 章 ４ １ 條 ）  
(d)  裁 判 官 條 例  下 應 申 訴 而 行 使 判 決 被 告 人 簽 保 以 保 證 遵

守 法 紀 的 權 力 條 文 擔 保 事 宜 （ １ ）  
   （ 第 ２ ２ ７ 章 ６ １ 條 （ １ ））   
 
 
建 議  4  
•  建 議 的 法 定 輔 導 令 內 容 應 包 括 ：  
 

(a)  判 令 施 虐 者（ 侵 犯 者 ）必 須 參 加 及 完 成「 施 虐 者 輔 導 計 劃 」 
(b)  執 行 「 施 虐 者 輔 導 計 劃 」 的 標 準  
(c)  違 反 判 令 的 罰 則  

 
 
建 議  5  
•  於 本 港 推 行 有 時 限 的 試 驗 性 「 施 虐 者 輔 導 計 劃 」  
•  建 議 執 行 策 略 如 下 ：  

 
(a)  成 立 「 施 虐 者 輔 導 計 劃 導 向 委 員 會 」 以 籌 備 、 監 察 及 檢

討「 計 劃 」的 執 行 與 成 效；成 員 包 括：警 方、醫 護 人 員 、

社 會 服 務 人 員 、 感 化 官 、 檢 察 官 、 法 官 及 學 者 。  
(b)  「 施 虐 者 輔 導 計 劃 導 向 委 員 會 」制 訂「 施 虐 者 輔 導 計 劃 」

準 則 並 諮 詢 服 務 提 供 者 。  
(c)  「 施 虐 者 輔 導 計 劃 導 向 委 員 會 」負 責 核 准 提 供 試 驗 性「 施

虐 者 輔 導 計 劃 」 的 服 務 提 供 者 。  
(d)  「 施 虐 者 輔 導 計 劃 導 向 委 員 會 」 籌 組 成 立 「 施 虐 者 輔 導

計 劃 局 」， 長 遠 跟 進 推 行 「 施 虐 者 輔 導 計 劃 」。  
 
 
建 議  6  
•  「 施 虐 者 輔 導 計 劃 」 的 實 施 策 略  

(a)  所 有 「 施 虐 者 輔 導 計 劃 」 須 有 共 同 的 輔 導 目 的 ：  
①減 低 重 犯 （ 家 庭 暴 力 ） 的 比 率  
②增 強 保 障 受 害 人 安 全  
③令 施 虐 者 為 使 用 暴 力 而 負 上 責 任  
④停 止 暴 力 行 為  

 
(b)  為 施 虐 者 進 行 輔 導 前 危 機 評 估 及 社 會 心 理 評 估，並 確 保



輔 導 內 容 配 合 施 虐 者 特 性 。  
 

(c)  「 施 虐 者 輔 導 計 劃 」 須 明 文 列 出 保 障 受 害 人 安 全 的 政 策 及

策 略 。  
 
(d)  「 施 虐 者 輔 導 計 劃 」應 於 ２ ４ 至 ５ ２ 周 內 完 成，每 周 有 １

小 時 ３ ０ 分 的 輔 導 時 間。至 於 有 效 的 輔 導 期 限，須 透 過 成

效 評 估 確 立 。  
 
(e)  進 行 輔 導 計 劃 成 效 評 估 ， 成 功 的 指 標 取 決 於 ：  

①受 害 人 報 稱 施 虐 者 沒 有 再 使 用 暴 力 ；  
②依 照 警 方 的 紀 錄 ， 沒 有 重 犯 使 用 暴 力 ；  
③受 害 人 感 到 安 全 ；  
④減 少 缺 席 率 或 中 途 退 出 比 率 。  

 
(f)  透 過 服 務 提 供 者 及 社 會 福 利 署 的 合 作，清 楚 列 明「 施 虐 者

輔 導 計 劃 」 的 服 務 標 準  
 
 
建 議  7  
‧  政 府 須 訂 立 家 庭 暴 力 政 策 ， 清 楚 列 明 政 府 致 力 打 擊 家 庭 暴

力 所 持 的 理 念 ， 預 防 及 打 擊 家 庭 暴 力 的 策 略  
 
 
建 議  8  
•  培 訓 相 關 專 業 在 接 觸 懷 疑 家 庭 暴 力 個 案 時 使 用 危 機 評 估 工

具 ， 包 括 醫 生 、 護 士 、 律 師 、 教 師 、 社 工 、 心 理 學 家 等 。  
 
•  透 過 實 證 研 究 ， 了 解 舉 報 家 庭 暴 力 的 行 為 ， 有 助 探 討 強 制

舉 報 家 庭 暴 力 的 可 能 性 。  
 
 
建 議  9  
•  提 供 清 楚 的 政 策 及 實 務 指 引 以 改 善 逮 捕 家 庭 暴 力 罪 行 的 程

序 ， 包 括 ：  
(a)  搜 證  
(b)  調 查  
(c)  所 有 個 案 調 查 報 告 須 交 律 政 司 評 估 檢 控 的 需 要  



(d)  提 供 支 援 予 受 害 人  
(e)  資 訊 系 統  
(f)  培 訓  

 
 
建 議  10 
•  檢 控 程 序 須 採 取 獨 立 及 積 極 的 調 查  
 
 
建 議  11 
‧  設 立 家 庭 暴 力 法 庭 專 責 處 理 家 庭 暴 力 或 違 反 強 制 令 而 引 申

的 民 事 及 刑 事 訴 訟  
 
 
建 議  12 
•  設 立 家 庭 暴 力 嚴 重 傷 亡 檢 討 ： 就 家 庭 暴 力 嚴 重 傷 亡 個 案 檢

討 服 務 提 供 情 況 、 死 因 及 社 會 心 理 危 機 因 素  
 
 
建 議  13 
•  透 過 公 眾 教 育 及 法 律 界 人 士 專 業 培 訓 ， 改 善 對 家 庭 暴 力 問

題 的 認 識 ， 作 為 預 防 家 庭 暴 力 策 略 之 一  
 
 
建 議  14 
•  加 強 司 法 系 統 的 協 調 ， 支 援 家 庭 暴 力 受 害 人 /證 人 服 務  
 
 
建 議  15 
•  檢 討 及 修 訂 「 家 庭 暴 力 條 例 」 (第 189 章 )  
 

(a)  暴 力 定 義  
①身 體 損 害 ；  
②性 暴 力 ；  
③精 神  /  心 理 虐 待 ；  
④違 棄 或 疏 忽 照 顧 (兒 童 或 長 者 )；  
⑤纏 擾 ；   
⑥讓 兒 童 身 處 暴 力 環 境 。  



 
(b)  因 身 體 或 性 暴 力 的 傷 害 、 威 脅 或 壓 迫 性 的 手 段 引 致 的 精

神 /心 理 虐 待 ， 包 括 心 理 傷 害 或 創 傷  
 

(c)  違 棄 或 疏 忽 照 顧 須 包 括 在 法 例 內 ， 有 關 法 律 的 定 義 有 需

要 小 心 研 究 及 聆 聽 社 會 的 意 見  
 

(d)  家 庭 關 係 內 的 纏 擾 應 被 刑 事 化 ， 一 如 法 律 改 革 委 員 會 的

建 議 ； 及  
 

(e)  讓 兒 童 身 處 暴 力 環 境 ， 目 擊 施 虐 者 使 用 暴 力 應 被 列 為 刑

事 虐 待 兒 童 的 一 種 形 式  
 
 
建 議 16 
(a)  家 庭 暴 力 條 例（ 第 １ ８ ９ 章 ）保 障 的 範 疇 應 包 括 與「 答 辯

／ 辯 護 人 」 有 關 係 的 申 請 人 ； 如 ：  
①有 /  曾 經 有 婚 姻 關 係  (已 婚 /分 居 /離 婚 ) 
②同 居  /前 同 居 關 係 （ 包 括 同 性 及 異 性 ）  
③一 同 生 活 /曾 經 一 同 生 活 在 同 一 居 所 關 係 ;除 了 一 方 為 另

一 方 僱 主 /房 客 /寄 宿 客 ;  
④親 屬  
⑤已 有 婚 約 者 (已 有 結 婚 的 協 議 );  
⑥任 何 兒 童 的 父 母 或 對 某 兒 童 有 父 母 責 任 者 ;  
⑦相 關 的 家 庭 成 員  
⑧有 關 兒 童  
 

(b)  在 法 庭 的 許 可 下，予 兒 童 權 利 以 個 人 身 份 申 請 家 庭 暴 力 條

例 的 禁 制 令；如 有 需 要，在 兒 童 申 請 人 同 意 下，可 由 社 會

福 利 署 代 為 申 請 禁 制 令 。  
 
(c)  在 同 一 居 所「 同 居 」可 作 為「 親 密 」關 係 的 其 中 一 個 準 則 ，

但 不 應 作 為 有 關 判 斷 「 親 密 」 關 係 的 必 要 條 件 /前 設 。  
 
 
建 議  17 
(a)  在 下 列 情 況 下 ， 可 附 加 逮 捕 權 書 於 強 制 令 中 ：  
 



被 告 的 行 為 使 受 害 人 遭 受  
①身 體 傷 害 ;  
②騷 擾 (暴 力 或 非 暴 力 )或  
③非 身 體 的 心 理 創 傷  
④持 續 地 違 反 強 制 令 及 對 他 人 及 有 關 人 士 造 成 滋 擾  

 
(b)  違 反 禁 制 騷 擾 令 及 禁 制 進 入 居 所 令 是 刑 事 罪 行 ， 可 被 判 入

獄  
 
 
建 議  18 
•  法 官 有 權 頒 布 指 定 時 間 或 直 至 有 待 進 一 步 判 定 期 限 的 禁 制

騷 擾 令  
 
 
建 議  19 
•  申 請 禁 制 令 時 ， 有 需 要 為 精 神 上 無 行 為 能 力 的 人 士 、 需 倚

靠 的 長 者 及 兒 童 提 供 支 援  
 
 
建 議  20 
•  匯 集 一 起 有 關 家 庭 暴 力 罪 行 的 民 事 及 刑 事 條 例  
 
 
建 議  21 
•  禁 制 騷 擾 令 應 作 為 刑 事 罪 行 訴 訟 之 一  
 
 


